
沈先生开了一家外贸公司，由于
公司正处在成长期，终日为工作奔
忙，无暇照顾家庭，也常常缺席女儿
成长中重要的时刻。为了弥补对女
儿的愧疚，沈先生以7岁女儿的名义
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购房时，因为未成年子女无法办
理住房按揭贷款，且房地产商也不接
受未成年人分期付款，沈先生只能将
企业的大部分流动资金都用来支付
购房款，并盘算着等房产交付后再去
银行抵押贷款，弥补企业经营流动资
金需求。

等到房产交付并登记到女儿名
下时，企业的现金流已经非常紧张。
沈先生只能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当
天就急匆匆赶到银行，希望快点办理
银行抵押贷款，却被银行工作人员告
知，未成年人房产抵押担保需要监护
人出具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且贷款只能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使用，
不能用来补充企业经营性资金需求。

银行的回答让沈先生懵了，后悔
自己的冲动购房行为，导致企业陷入
了发展困境。

律师分析：根据《民法总则》第二
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贷款通
则》第十七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是经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
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
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

沈先生女儿不能作为贷款人申
请住房按揭贷款，同时由于未成年子
女一般不具备偿债能力，房地产商一
般也不接受未成年人分期付款购房，
因此，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购房首先面
临的问题就是对现金流要求高，需要
全额付清房款。

另外，根据《民法总则》第三十五
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
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
被监护人的财产。”以未成年人子女名
义购房或将房产过户给未成年人子
女，将对房产的处分构成较大限制。

“沈先生以女儿的房产抵押贷款补
充企业流动资金，明显不属于为被监护
人利益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无法办理
抵押登记取得贷款。沈先生以未成年
子女名义购房的冲动行为，导致给企业
的正常发展构成了不利影响。”陈石说。

孩子刚出生就拥有房产 是好事还是坏事？
律师提醒：给未成年孩子购房，需要绕过这几个“坎”

孩子刚出生或未成年，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听上去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不过，专业人士提醒，给未成年子女购置房产，除了不能贷
款外，还可能面临不小的风险。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前，记者邀请专业从事地产诉讼的律师，帮助购房
者绕过给未成年儿童买房可能面临的那些“坎”。

2013年8月5日，小刘和小陈步入婚姻殿堂。次年，小陈生下一个
活泼可爱的男孩，小夫妻俩很高兴，小刘便跟小陈商量：“男孩子长大迟
早要买房娶媳妇，不如趁着现在房价还可以，替他买一套，还属于婚前财
产呢！”小陈认为是好事，欣然同意，于是夫妻俩便以儿子名义购买了一
处房产，面积约130平方米，总价约200万元。

但是渐渐地，夫妻俩的感情因柴米油盐琐事的增多以及对儿子教育
方式上的分歧而越走越远，开始隔三岔五地争吵。2018年，双方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但在儿子抚养权的问题上僵持不下，以致闹上法庭，而给儿
子的这套房，成为夫妻俩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关注焦点。

律师分析：宁波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建筑和房
地产部副部长陈石说：“在孩子抚养权方面，绝大部分父母都能够为了子
女更好地成长而理性对待，但在持有重大资产子女的抚养权争夺上，却
又增加了利益的考量，让亲情不再单纯。”

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
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父母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
行为属于赠与，且系未成年子女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
这个案件中，房产已经登记到未成年子女名下，属于未成年子女的个人
财产，不再属于父母的共同财产，在父母离婚中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进行分割。”陈石分析说。

同时，根据《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
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
权益等。”也就是说，在抚养权纠纷中，一旦一方取得子女抚养权，其作为监
护人，即具有保护未成年子女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义
务，但同时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管理也为其自行使用带来了便利。”

“在当下未成年人财产权利保护、监督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监护
人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的支配很难完全监控，进而造成未成年子女抚养
权争夺掺杂了很多利益的考量，让父母和子女本来纯粹的感情面临道德
的考验。”陈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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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出生就拥有自己的房产
当婚姻破裂，这套房子却让亲情面临考验

2009年6月，张先生先后向宋先生借款1000万元，借期5年。借款
到期后，张先生未归还。于是，2015年7月7日宋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判决，要求张先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借款本息。但法院在强制执行中，发现张先生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

宋先生得知后傻了眼，打听后才知道，原来张先生在2014年12月
以6岁女儿的名义买了1套房子，并在2015年12月29日将房产登记在
6岁女儿名下。

得知这些情况后，宋先生认为张先生的女儿才6岁，没有能力购房，
在未还清欠款情况下，张先生给女儿购房造成借款无法清偿，侵犯了自
己的利益，于是在2016年10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张先生对其女
儿的赠与行为。

最终，法院撤销了张先生的赠与行为，而其6岁的女儿不但没得到房
产，还由于她是房子的所有人，因这起诉讼而产生了涉诉记录。

律师分析：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
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
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
务人的行为。”

陈石说：“张先生以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女儿的名义购房，并将房产登
记在女儿名下，如法院经审查认定购房资金属于张先生，则该以未成年
子女名义购房行为属于赠与行为。赠与行为发生在张先生借款行为之
后且该行为确已造成宋先生债权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对宋先生造成了损
害。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这个案件中，宋先生有权行使债权人
撤销权。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张先生不但没有达到规避债务风险的目
的，而且其女儿也会因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而产生涉诉记录，让人叹息。”

为逃避债务给未成年女儿购房
不但没达成目的还让女儿有了“案底”

为弥补成长缺席给未成年女儿购房
却因无法抵押使企业陷入发展困境

从给未成年人购房引起的法律
纠纷中可以看到，父母们的初衷，常
见的有以下几种：省下今后房屋留给
子女时因继承、转让等方式过户而产
生的税费；在子女婚前将房产给子
女，避免未来子女夫妻关系危机时被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担心感情破
裂，预先给子女留下物质保障；通过
未成年子女名义持有资产设立防火
墙，避免父母潜在财务风险等等。

“事实上，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购
房可能面临要全款购房、赠与撤销、
处分受限、子女成年后限购风险等一
系列问题，甚至让父母和子女本来纯
粹的感情都面临道德的考验，因此购
房前须谨慎考虑。”陈石说。

以未成年人名义购房是一把双
刃剑。“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父母以
未成年子女名义购房还可能会增加
其成年后二套房的负担，随着政府购
房政策的趋严，今后可能加重未成年
人成年后再购房成本。

“对于父母来说，此项举措也不
是一本万利的，首先，由于银行贷款
政策限制，未成年人无法进行贷款；
若以未成年人名义购房，要么是一次
性全款支付购买，要么是父母和子女
作为共同购房人，向银行申请贷款，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次，将房产登
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将会导致日后
父母财产处置困难。父母进行抵押、
转让等行为，必须是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利益，若是日后面临家庭财产困
境，作为大标的额的房产将无法随意
处分，这点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陈石律师提醒购房者：“对于年
龄较小的未成年人，其成年周期较
长，未来充满变量，在这个变量周期
内把一个具备金融属性的房产变成
处分受限资产，本身就是不明智之
举。因此，市民在购房前，需要分清
利弊后再做决策，不可在一知半解的
情况下冲动购房。”

记者 周科娜

以未成年人名义购房是把“双刃剑”
购房前需谨慎权衡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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